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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中国法律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认识法律如何在发展中不断完善自己，以及它在社会的进步当
中所处的位置和价值，从而把握法律发展，借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主动性。
传统决不意味着腐朽、保守；民族性也决不是劣根性。
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除，失去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
历史与文化的基础。
经验证明，对传统的反思越深刻、越彻底，越能准确地撷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创造出反映新时代
特色的中华法系。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曾经冲击过世界，对世界法制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
中国传统法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发展不是阻力，而是动力。
如果说晚清修建是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开端，此后经过中华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再到今天的改革开
放是中国法律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前进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由于社会的发展是永不停止的，因此法律的现代化也只有阶段性而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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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明楷教授，1959年7月生，湖北仙桃人。
1982年毕业于原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同年攻读本校法学硕士学位， 1989年到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
部研修，1995年任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员，1996年任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客座研究教授
。
1998年2月调入清华大学。
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干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法律出版
社特约编审，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顾问，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咨询监督委员等职。
著有《犯罪论原理》、《刑事责任论》、《刑法的基础观念》、《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犯罪与对策》、
《未遂犯论》、《刑法学》及《外国刑法纲要》、《刑法格言的展开》、《法益初论》、《刑法的基
本立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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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录中国法律的传统(一)引礼人法  礼法结合  1．礼的产生  2．礼的作用  3．引礼人法  4．礼法
结合(二)恭行天理  执法原情  1．天理与国法沟通  2．国法与人情相合  3．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协调
统一(三)法则公平  权利等差  1．古代思想家关于法律公平的论述  2．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  3．与法律
公平相矛盾的立法等差与司法特权(四)法自君出  权尊于法  1．先秦的专制王权与法制  2．皇权的制度
化与法律化  3．皇权与法律(五)家族本位  伦理法治  1．家法族规是传统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2．家族
伦理法的发展进程  3．伦理法的具体内容与家长权的法律表现  4．家族本位伦理法的社会成因(六)重
刑轻民  律学独秀  1．刑与法同义，其基本功能是“禁暴止邪”  2．历代主要法典是刑法典  3．刑罚体
系的严密与刑罚手段的残酷  4．“重刑轻民”在司法制度中的体现  5．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学的集中代
表  6．“重刑轻民”的成因(七)以法治官  明职课责  1．职官的设置与编制  2．职官的任免考选  3．职
官的考课奖惩  4．职官的俸禄与休致  5．对职官的一般监督和法律约束  6．要求官吏依状鞫讯，以法
断罪(八)纵向比较  因时定制  1．以前朝为鉴，确定新的法制建设重点  2．律典的篇目结构经过比较而
不断调整  3．立法的内容经过比较而更加轻重有分和贴近生活(九)立法修律  比附判例  1．制定法在传
统法律中的地位  2．判例法的发展及其作用  3．制定法与判例法的相互为用是中华法系的特点和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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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         摘                                     书         摘    首先，他根据《春秋》“刑故无小，赦过无大”的原则，在理论
上坚持“论心定罪”，考察动机。
他举杀人为例，凡属存心杀人者，“从刑故之杀；”过失杀人者，“慎刑过之典”。
因此作为司法官应该善于“原情定罪，岂可概之而无殊乎”。
从王夫之所主张的“论心定罪”中可以看出他是重道德的儒家一派，但他所论述的原情却超越了亲情
的窠臼，而赋予它以区别情节，具体分析的含义。
譬如，他说同为杀人，但原因各异，“有积忿深毒，怀贪竞势，乘便利而杀之者；有两相为敌，⋯⋯
非我杀彼，则彼杀我，偶胜而杀之者；有一朝之忿，虽无杀心，拳勇有余，要害偶中，而遂成乎杀者
”。
因此需要论罪酌理，而后才能准确用刑(法)。
如同他所说：“原情定罪，而罪有差等；饬法明伦，而法有轻重”，无论是“当罪”，还是“曲宥”
，都应于情理有依据，于法律有准绳。
他还举“问刑官故出人人罪”为例，强调分析情节，不应“律以概论”。
他指出：“故出、故人，有受赃、不受赃之别，不受赃者自应以轻”，“其故人，则虽不受赃，自应
与受赃者等。
”故出入所造成的后果，也各不相同”，“其致死者，倍宜加等”。
至于，“枉与不枉”，“枉之轻重”也须剖明，这样作无论处刑，还是“付吏部记过”，都会罚当其
罪。
    以上可见，王夫之关于执法原情的论述，渗透着一种求实的精神，他不是抽象地讲原情，而是针对
实际案例进行实实在在地分析，因而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历代清官在司法实践中都兼顾亲情事理与法律，尽管有其特定的阶级标准和利益要求，但所积累的经
验，是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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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            言前            言                                                                                       一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
法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而且辗转相承，绵延不断，形成了悠久的、特色鲜明的法
律传统，傲然自立于世界法律历史之林。
它遗留下的丰富资料和提供的宝贵经验，都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法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因而受到
国内外法史学界的重视。
    中国古代法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内在的连续性，又有因时因事而异的可变性或转化性，这
二者并不是矛盾的。
相反，没有可变性的法律传统是僵死的，不可能形成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风貌。
    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古老中国，各地区、各民族都对建设中华民族
的法律传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中间既有冲突又互相融合，成为一幅异彩纷呈的画卷。
这种法律传统上的多样化，也来之于文化上的多源头，儒、墨、道、法各家学说，都尽其可能地支配
着、影响着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与法律传统的形成。
但在多样性中又有着基本的倾向，那就是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种基本倾向是由中国深厚的道德理
想主义的文化土壤所决定的。
    由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内涵极为宽广，而又跨越五千年的时空，因此需要从多侧面、多层次、多
角度去研究、概括，以反映其全貌和历史的真象。
    研究中国法律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认识法律如何在发展中不断地完善自己，以及它在社会的进
步当中所处的位置和价值，从而把握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借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主动性。
    传统决不意味着腐朽、保守；民族性也决不是劣根性。
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
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
我们需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引出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需要科学地总结和吸收有价值的
因素。
经验证明，对传统的反思越深刻、越彻底，越能准确地撷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创造出反映新时代
特色的中华法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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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促进中国刑法学派之争的形成，作者以刑法规范为根据，以学派之争为主线，对刑法学中的重大问
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表明了基本立场。
学派之争可以将理论研究引向深入，可以使刑事立法更为完善，可以使刑事司法客观公正。
本书并非单纯介绍与评述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派之争，而是以学派之争为线索对中国的刑事立法与
刑法理论进行分析与研究，既解释了现行刑法的基本立场，也阐明了自己在刑法上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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